
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之补

充协议 
 

甲方：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监会公告[2015]14 号文《废止的部门通知、函、指引等文

件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的规定，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起废止目

录所列 172 件部函，为保护投资者利益，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上海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决定根据法

规变化调整《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协议》（以下简称“托管协议”）的相关约定。 

一、对《托管协议》第三章第（五）款“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管理人投资流通受限证

券进行监督。” 进行修改。 

原条款为： 

“基金管理人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应事先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明确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比例，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

风险控制制度，防范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是否遵守相关制度、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以

及相关投资额度和比例等的情况进行监督。 

1.本基金投资的流通受限证券须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部分等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锁定

期的可交易证券，不包括由于发布重大消息或其他原因而临时停牌的

证券、已发行未上市证券、回购交易中的质押券等流通受限证券。本

基金不投资有锁定期但锁定期不明确的证券。 

本基金投资的流通受限证券限于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登记和存管，并可在证

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证券。 

本基金投资的流通受限证券应保证登记存管在本基金名下，基金

管理人负责相关工作的落实和协调，并确保基金托管人能够正常查询。

因基金管理人原因产生的流通受限证券登记存管问题，造成基金托管

人无法安全保管本基金资产的责任与损失，及因流通受限证券存管直

接影响本基金安全的责任及损失，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不得预付任何形式的保证金。 

2.基金管理人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应制订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

并经其董事会批准。风险处置预案应包括但不限于因投资流通受限证

券需要解决的基金投资比例限制失调、基金流动性困难以及相关损失

的应对解决措施，以及有关异常情况的处置。基金管理人应在首次投

资流通受限证券前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 



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流动性风险负责，确保

对相关风险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在合理的时间内有效解决基金运作

的流动性问题。如因基金巨额赎回或市场发生剧烈变动等原因而导致

基金现金周转困难时，基金管理人应保证提供足额现金确保基金的支

付结算，并承担所有损失。对本基金因投资受限证券导致的流动性风

险，基金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因基金管理人原因导致本基金出

现损失致使基金托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基金管理人应赔偿基金

托管人由此遭受的损失。 

3.本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基金管理人应至少于投资前一个

工作日向基金托管人提交有关书面资料，并保证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的

有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有关资料如有调整，基金管理人应及时

提供调整后的资料。上述书面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1）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文件。 

（2）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发行数量、发行价格、锁定期等发行

资料。 

（3）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证券登记及服务协议。 

（4）基金拟认购的数量、价格、总成本、账面价值。 

4.基金管理人应在本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两个交易日内，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披露所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名称、数量、总

成本、账面价值，以及总成本和账面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锁

定期等信息。 



本基金有关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比例如违反有关限制规定，在合理

期限内未能进行及时调整，基金管理人应在两个工作日内编制临时报

告书，予以公告。 

5.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规定有权对基金管理人进行以下事项监

督： 

（1）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时的法律法规遵守情况。 

（2）在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管理工作方面有关制度、流动性

风险处置预案的建立与完善情况。 

（3）有关比例限制的执行情况。 

（4）信息披露情况。 

6.相关法律法规对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有新规定的，从其规

定。” 

修改为： 

“基金管理人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应事先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明确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比例，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

风险控制制度，防范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是否遵守相关制度、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以

及相关投资额度和比例等的情况进行监督。 

1.本基金投资的流通受限证券须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部分等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锁定

期的可交易证券，不包括由于发布重大消息或其他原因而临时停牌的

证券、已发行未上市证券、回购交易中的质押券等流通受限证券。本



基金不投资有锁定期但锁定期不明确的证券。 

本基金投资的流通受限证券限于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登记和存管，并可在证

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证券。 

本基金投资的流通受限证券应保证登记存管在本基金名下，基金

管理人负责相关工作的落实和协调，并确保基金托管人能够正常查询。

因基金管理人原因产生的流通受限证券登记存管问题，造成基金托管

人无法安全保管本基金资产的责任与损失，及因流通受限证券存管直

接影响本基金安全的责任及损失，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流通受限证券，按买入成本计不得超

过买入前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6%；基金持有的所有流通受限证

券，按买入成本计不得超过买入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2.基金管理人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应制订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

并经其董事会批准。风险处置预案应包括但不限于因投资流通受限证

券需要解决的基金投资比例限制失调、基金流动性困难以及相关损失

的应对解决措施，以及有关异常情况的处置。基金管理人应在首次投

资流通受限证券前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 

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流动性风险负责，确保

对相关风险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在合理的时间内有效解决基金运作

的流动性问题。如因基金巨额赎回或市场发生剧烈变动等原因而导致

基金现金周转困难时，基金管理人应保证提供足额现金确保基金的支



付结算，并承担所有损失。对本基金因投资受限证券导致的流动性风

险，基金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因基金管理人原因导致本基金出

现损失致使基金托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基金管理人应赔偿基金

托管人由此遭受的损失。 

3.本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基金管理人应至少于投资前一个

工作日向基金托管人提交有关书面资料，并保证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的

有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有关资料如有调整，基金管理人应及时

提供调整后的资料。上述书面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1）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文件。 

（2）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发行数量、发行价格、锁定期等发行

资料。 

（3）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证券登记及服务协议。 

（4）基金拟认购的数量、价格、总成本、账面价值。 

4.基金管理人应在本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两个交易日内，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披露所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名称、数量、总

成本、账面价值，以及总成本和账面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锁

定期等信息。 

本基金有关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比例如违反有关限制规定，在合理

期限内未能进行及时调整，基金管理人应在两个工作日内编制临时报

告书，予以公告。 

5.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规定有权对基金管理人进行以下事项监



督： 

（1）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时的法律法规遵守情况。 

（2）在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管理工作方面有关制度、流动性

风险处置预案的建立与完善情况。 

（3）有关比例限制的执行情况。 

（4）信息披露情况。 

6.相关法律法规对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有新规定的，从其规

定。” 

二、本补充协议是原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

协议未予变更的条款，仍按原协议约定执行。 

三、本补充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成立，由甲方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完成备案

后，甲方在公司网站公告本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于公告之日起生效。 

四、本协议一式三份，各方各执一份，剩余根据需求上报监管部

门，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章页。 

 

 

甲方：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 

 

 


